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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學術或研究機構分配股票予我國創作人申請股
票適用緩課所得稅作業辦法總說明 

我國學術或研究機構分配股票予我國創作人申請股票適用緩課所得稅

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一百零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訂定發布，施行

期間已於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當然廢止。配合一百零八年七

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產業創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二條之二，就

我國創作人依法受學研機構分配股票並符合一定條件者，得選擇按「實際

轉讓價格」或「取得股票之時價」兩者較低者計算所得課徵所得稅之規定，

於本辦法明定創作人適用該課稅優惠時，相關申請優惠之認定及程序，爰

擬具本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 本條例第十二條之二第一項所定智慧財產權之定義範疇。（第二條） 

三、 申請適用本條例第十二條之二之申請程序。（第三條） 

四、 我國創作人適用本條例第十二條之二第二項擇低課徵所得稅之規定

者，其學術或研究機構取得股票日、該創作人獲配股票日之適用期間，

以及創作人取得股票日之認定。（第四條） 

五、 申請適用本條例第十二條之二應檢具之文件。（第五條） 

六、 創作人於我國境內之產業、學術或研究機構服務並從事研發之認定，

以及相關程序事項。（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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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學術或研究機構分配股票予我國創作人申請股
票適用緩課所得稅作業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產業創新條例（以下簡稱

本條例）第十二條之二第五項規定訂定

之。 

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本條例第十二條之二第一項所稱

之智慧財產權，指我國公立學校、公立

研究機關（構）、公營事業、法人或團體

（以下簡稱學術或研究機構）受政府補

助、委託、出資或公立研究機關（構）

依法編列科學技術研究發展預算所進行

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以下簡稱科

技計畫）衍生之由法律所創設之著作

權、專利權、商標權、營業秘密、積體

電路電路布局權、植物品種權或其他智

慧財產權。 

一、 參照本條例施行細則第三條之一第

二項及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

歸屬及運用辦法第二條，明定本條例

第十二條之二之智慧財產權係指我

國學術或研究機構受政府補助、委

託、出資或公立研究機關（構）依法

編列科學技術研究發展預算所進行

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衍生之智

慧財產權。 

二、 考量實務上尚有不同型態專門技術

產出，並參考科技部科學技術研究發

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二條及經

濟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

運用辦法第四條，爰就智慧財產權之

內涵，明定包含「其他智慧財產權」。 

第三條 我國學術或研究機構依本條例第

十二條之二第一項分配股票予我國創作

人者，至遲應於分配股票予我國創作人

之當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檢具本辦法

所訂之申請文件，送請依科學技術基本

法第六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之各主管機關

（以下簡稱各主管機關）申請股票認定。 

    各主管機關應於受理學術或研究機

構申請之日起二個月內，將前項認定結

果函復該學術或研究機構，並通知該創

作人、公司及公司所在地稅捐稽徵機

關。但前項之認定，經審查屬第五條第

一項第三款之文件欠缺或應載明事項不

全者，各主管機關得命學術或研究機構

於申請年度之隔年報稅起始日三個月前

完成補正。各主管機關應於受理學術或

研究機構補正之日起一個月內，將認定

一、 依本條例第十二條之二第五項，訂定

我國學術或研究機構申請緩課暨擇

低課稅之程序。 

二、 為利認定結果後續事宜之處理，爰於

第一項明定學研機構依照本辦法申

請認定，該申請日最晚為分配股票予

創作人之當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 為利稅捐稽徵機關將學研機構之申

請與公司申報緩課之股票相互勾

稽，確保學研機構依申請取得經主管

機關認定之股票，爰於第二項前段規

定，各主管機關須於二個月內函復認

定結果，但學研機構依本辦法申請

時，若屬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之文件

欠缺或應載明事項不全者，各主管機

關得命學研機構於申請年度隔年報

稅日三個月前完成補正（依現行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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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函復該學術或研究機構，並通知該

創作人、公司及公司所在地稅捐稽徵機

關。 

起始日，緩課申請補正期限即指一月

三十一日）。 

第四條 我國創作人適用本條例第十二條

之二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者，限於其學

術或研究機構取得股票日及該創作人獲

配股票日，均在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十

一月二十四日至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期間。 

本條例第十二條之二第二項所稱取

得股票日，為我國學術或研究機構分配

本條例第十二條之二第一項之股票予我

國創作人之交付股票日；所稱實際轉讓

或帳簿劃撥至開設之有價證券保管劃撥

帳戶時，應限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

月一日後。 

一、 配合本條例第七十二條規定，爰於第

一項明定我國創作人適用緩課暨擇

低課稅期間。另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前已取得股票並申請緩課，卻

尚未處分之創作人，亦得適用擇低課

稅之規定。 

二、 本條例第十二條之二第一項本文以

學研機構「取得」及「分配」技術股

為緩課稅之適用要件，故學研機構取

得股票日及創作人獲配股票日即為

是否適用緩課稅及後續擇低課稅優

惠之重要時點，俾利貫徹稅捐法定主

義；且依學研機構技轉實務，股票發

行公司股東會、董事會決議後，有隔

年發行或分次發行之可能，爰第一項

未採本條例施行細則第三條之六規

定之董事會或股東會決議日，而係以

學術或研究機構取得股票日及該創

作人獲配股票日為適用期間。 

三、 第二項明定本條例第十二條之二第

二項規定所稱取得股票日之認定規

定。如學術或研究機構分配採帳簿劃

撥者，為我國學術或研究機構指定之

帳簿劃撥撥轉日；非採帳簿劃撥者，

為我國學術或研究機構規定可領取

股票之首日或辦理過戶登記日，但分

配股票前先行分配新股權利證書或

股款繳納憑證者，為證書或憑證之帳

簿劃撥日。另我國創作人處分股票之

時點，限於其股票實際轉讓日或帳簿

劃撥至開設之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

戶日，在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一

日之後，始得適用本條例第十二條之

二第二項擇低課稅優惠。 

第五條 我國學術或研究機構辦理第三條

申請，應檢具學術或研究機構緩課暨擇

一、 依本條例第十二條之二之規定，各主

管機關於審核時應確認該技術作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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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課徵所得稅申請書及下列文件： 

一、科技計畫之計畫書、其合約或核定

函。 

二、其他足資證明智慧財產權為科技計

畫產出之文件。 

三、學術或研究機構當次取得股票之智

慧財產權讓與或授權契約書影本，應

載明智慧財產權作價總額、取得股票

種類、每股發行價格及股數。 

四、智慧財產權之證明文件。 

前項第四款智慧財產權之證明文

件，指下列文件之一： 

一、權利證書影本。 

二、律師、會計師或其他負相當法律責

任之專業人員調查智慧財產權之意

見書、評價報告、技術說明或其他相

關文件。 

案件之智慧財產權係科技計畫之產

出，爰於第一項中明定應檢具申請

書，並於第一款至第四款中明定各類

應附文件。 

二、 為利確認智慧財產權之權利狀態與

所有權歸屬，於第二項明定前項第四

款所稱之智慧財產權之證明文件，且

考量學研機構實務作法及成本，以所

列文件之一為已足。 

第六條 我國創作人適用本條例第十二條

之二第二項規定者，於取得股票日起持

有股票且於我國境內之產業、學術或研

究機構服務並從事研發屆滿二年之日

起，得檢具足資證明從事研發及工作起

訖日期之文件，向第三條之各主管機關

申請認定。 

前項申請，應於創作人股票實際轉

讓或帳簿劃撥至其往來證券商或保管機

構之保管劃撥帳戶前為之。 

第一項所稱從事研發，指我國創作

人以科學方法或技術手段從事產品、技

術、勞務、服務流程或創作之創新活動。 

各主管機關應於受理第一項申請之

日起二個月內，將認定結果函復該創作

人，並副知公司及公司所在地稅捐稽徵

機關。 

我國創作人申請適用本條例第十二

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者，應於股票實際轉

讓或帳簿劃撥至其往來證券商或保管機

構之保管劃撥帳戶前，檢具前項認定函

影本予公司，以利辦理股務之業務人員

一、 我國創作人於我國境內之產業、學術

或研究機構服務並從事研發累計達

二年之認定，參酌產業創新條例施行

細則第三條之五規定，應陳報第三條

之各主管機關知悉，爰於第一項及第

二項明定，上開創作人於取得股票日

起持有股票且繼續服務屆滿二年之

日起，得檢具足資證明從事研發及工

作起訖日期之文件，於處分該股票

前，向本辦法第三條之各主管機關申

請認定。 

二、 第三項參酌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研

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第二

條之規定，明定第一項從事研發之定

義。 

三、 第四項明定各主管機關除了應於受

理第一項申請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認

定結果函復創作人外，並應副知發行

股票之公司及該公司所在地稅捐稽

徵機關，俾利第一線之股務人員及稅

務人員知悉。 

四、 為利後續股票擇低課稅處理作業，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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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於第五項明定創作人辦理股票轉讓

程序時，應檢具從事研發認定函之影

本予公司，以利公司辦理股務之業務

人員作業。 

第七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一

月一日施行至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 

配合本條例第七十二條之規定，爰明定本

辦法之施行期間自民國一百零九年一月

一日施行至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 

 


